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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告、令、總說明、對照表及全條文各1份 (376477100A_1150003131_ATTACH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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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鄉「彰化縣田尾鄉農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自治條

例」名稱修正為「彰化縣田尾鄉農業資材代清除處理自治

條例」及修正部分條文之公告、令、總說明、對照表及修

正後全條文各1份，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2條暨本鄉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16次臨

時會議決議通過辦理。

正本：全國各鄉鎮區公所(彰化縣田尾鄉公所除外)
副本：彰化縣田尾鄉民代表會、本所農業觀光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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